
长期工作

（在我校工作或停留 90 日（含）以上的外籍人员）

新聘 续聘
离职

境外新聘 境内新聘

在中国境外工作或居住的外籍人

员且必须持工作签证（Z 签证）入

境。

聘请单位整理审批材料（附件一），由聘请单位

负责人审核后，提前 60 日通过“最多跑一次”

内《工作许可证通知》通道递交至国际处。网

址：https://shall.zust.edu.cn/service/detail?id=63

审批结束后，国际处审定《外籍人员聘用合

同》，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外国人来华工作

许可通知》，向聘请单位发放外籍人员入境申

请材料。

外籍人员抵达后，聘请单位完成《外

籍人员入职报到通知书》。

1.聘请单位负责本部门外籍人员日常工作管

理，协助国际处完成其他相关工作管理。

2.聘请单位完成离职、离校相关检查与监督

工作，完成《聘用效益表》，上交外籍人员

工作总结。

1.国际处负责全体外籍人员《来华工作许可证》申请、延期、更改

及注销；负责《居留许可证》申请及延期，负责外籍人员住宿安排，

协助人事处、计财处等职能部门完成相关工作。

2.国际处负责全体外籍人员工资及福利待遇数据核算、票据审核、

发放

3.国际处负责外籍人员的基本信息采集与存档，报送我校外籍人员

动态至相关职能部门，报送上级主管部门。

已在中国境内工作或居住

的外籍人员且须重新办理

外专证。

根据外籍人员的签证截止日期，聘请单位整

理以下审批材料（附件二）。由聘请单位负

责人审核后，提前 60日通过“最多跑一次”

内《工作许可证》通道递交至国际处。网址：

https://shall.zust.edu.cn/service/detail?id=64

审批结束后，由国际处向上级主管部门

申请并发放相关材料。

已在我校工作的外籍

人员且与学院协商一

致继续续聘。

聘请单位整理以下审批材料（附件

三），由聘请单位负责人审核后，

在当期聘用合同结束前 90日通过

“最多跑一次”内《来华工作许可

证延期》通道递交至国际处。网址：

https://shall.zust.edu.cn/service/de

tail?id=65

审批结束后，由国际处向上

级主管部门申请并发放相关

材料。

已在我校工作的外籍人员且与学院协商一

致离职。

聘请单位在当期聘用合同结束前4个月做出决定是否

续聘该外籍人员，须提早 4 个月对即将离职外籍人员

发放“不再续聘通知书”。由聘请单位负责人审核后

（注意事项），提早 60 日通过“最多跑一次”内《来

华工作许可证注销》通道提交至国际处。网址：

https://shall.zust.edu.cn/service/detail?id=66

际处根据要求，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外国人

来华工作许可证注销等事宜，同时将离职外

籍人员基本信息报送我校相关职能部门。

注意事项：

（1）若合同到期不再续聘，由聘请单位提醒外籍人员归还

借用的教学设备及物品等；提醒外籍人员在签证有效期内

及时离境，同时安排好送行事宜。

（2）提交外籍人员离职手续申请表。

（3）若提前终止聘用合同，由聘请单位拟稿终止合同的说

明，经外教本人，聘请单位负责人，国际处负责人三方签

字，盖章后生效。



由国际处完成审核，校领

导审批同意后，向上级主

管部门申请外国人来华

邀请函。

短期工作

（在我校工作或停留 90 日以下的外籍人员）

30 日之内

（含日常来访）

来我校访问时间不超过 30 天的外籍人

员，停留目的主要为学术交流、科研项

目合作、项目洽谈、出席外事活动、进

行外事访问的外宾及其代表团成员等

非就业性质的外籍人员，持访问签证

（F）入境。

聘请单位一般应提前 30 天由聘请单位负责

人审核后（附件四），通过“最多跑一次”

内《邀请函》通道递交至国际处。网址：

https://shall.zust.edu.cn/service/detail?id=67

由国际处完成审核，校领

导审批同意后，发放正式

学校邀请函。

31-89 日之内

针对来我校访问时间为 31-90天的

外籍人员，停留目的主要是短期授

课或学术访问的外籍人员持 F签证

入境。

由聘请单位负责人审核后（附件五）须至少

提前 60天，通过“最多跑一次”中《邀请

函》通道递交至国际处。网址：

https://shall.zust.edu.cn/service/detail?id=67



附一：

（1）护照扫描件：清晰，有效期不少于 12个月。

（2）电子照片：近期免冠彩照，面向正前方，居中，白色背景，图像清晰。 JPG 格式大小 40K-120K。

（3）外籍人员简历（含中文翻译，译者签名）

（4）工作资历证明（含中文翻译，译者签名）：由申请人曾经工作的单位出具与现聘岗位相关的工作经历证明，包括职位、起止

时间、工作内容及工作成效、或曾经做过的项目，需申请人原工作单位盖公章或负责人签字，并显示证明人有效联系电话或电子

邮箱。

（5）最高学位证书（含中文翻译，译者签名），需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

（6）无犯罪记录证明（含中文翻译，译者签名），签发时间应在 6个月内，需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

（7）体检证明：经中国检验检疫机构认可的境外卫生医疗机构出具。或由申请人签字的“体检承诺书”，承诺入境中国后 3日内

完成体检，盖聘请单位公章。

（8）浙江科技学院外籍员工聘用合同（一式三份）：由境外申请人电子签名，聘请单位负责人签字，盖公章，不得涂改。

（9）随行家属（如有）的材料，随行家属包括配偶、未年满 18周岁的子女，父母及配偶父母。

A.护照扫描件：有效期不得少于 12个月

B.电子照片：近期免冠，面向正前方，居中，白色背景，彩色图像清晰。 JPG 格式，大小 40K-120K。

C.关系证明（配偶-结婚证明，子女-出生证明或收养证明，含中文翻译，译者签名），需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

D.体检证明（仅 18周岁以上家属）



（10）其他材料，上级主管部门要求补充的材料。

附件二：

（1）护照扫描件：清晰，有效期不少于 12个月。

（2）居留许可扫描件，清晰完整。

（3）电子照片：近期免冠彩照，面向正前方，居中，白色背景，图像清晰。 JPG 格式大小 40K-120K。

（4）外籍人员简历（含中文翻译，译者签名）

（5）浙江科技学院外籍员工聘用合同（中英文对照）一式三份：申请人签字，聘请单位负责人签字及盖公章，不得涂改。

（6）工作资历证明（含中文翻译，译者签名）：由申请人曾经工作的单位出具与现聘岗位相关的工作经历证明，包括职位、起止

时间、工作内容及工作成效、或曾经做过的项目，需申请人原工作单位盖公章或负责人签字，并显示证明人有效联系电话或电子

邮箱。

（7）无犯罪记录证明（含中文翻译，译者签名），签发时间应在 6个月内，需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

（8）体检报告。

（9）其他材料，上级主管部门要求补充的材料。

附件三：

（1）护照扫描件：清晰，有效期不少于 12个月。



（2）居留许可扫描件，清晰完整。

（3）浙江科技学院外籍员工聘用合同（一式三份）：申请人签字，聘请单位负责人签字及盖公章，不得涂改。

（4）体检报告。

（5）外专证正面扫描件。

（6）聘期评价表

（7）其他材料，上级主管部门要求补充的材料。

附件四：

（1）来访外教基本信息登记表。

（2）护照扫描件（或接待函等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3）个人简历（含中文翻译，译者签名，特殊情况需作说明）。

（4）具体日程安排。

附件五：

（1）护照扫描件、个人简历（含中文翻译，译者签名）、最高学位证书（含中文翻译，译者签名）。

（2）本人承诺无犯罪记录说明。

（3）日程安排或课程表。



（4）外专局要求的其他材料。


